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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8年11月6日

（2018）浙0302民初10079号
田 春 梅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422825197201140628）：本院受理原告陈光华诉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民
事裁定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
2019 年 1 月 21 日 09 时 30 分在本院速裁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审判。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3民初4282号

徐永凡：本院受理原告张雄刚与被告徐永凡运输
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破75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李明的申请，于2018年10月26
日作出（2018）浙0304破申13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
理温州市简面食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8年10月26日指定温州中科企业清算事务所有
限公司担任温州市简面食品有限公司管理人。温州
市简面食品有限公司及登记股东刘熙、王建忠、郑加
秀、温州市讲面餐饮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应于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向管理人温州中科企业清
算事务所有限公司（联系人：施贻丹、江俐娴，联系号
码：13858865489、18657775168。地址：温州市鹿城区
车站大道577号财富中心1902室）移交公司财产、印
章、账簿、文书等资料。温州市简面食品有限公司的
债权人应于2018年12月7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
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
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温
州市简面食品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
当向温州市简面食品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
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 2018 年 12 月 11 日下午
14 时 30 分在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第十一审判
庭召开，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参加会议的债权
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
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

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
提交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委托代理人
是律师的应提交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破30号之一

2018年8月8日，本院根据王道华的申请裁定受
理温州佐米时装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温
州佐米时装有限公司管理人浙江联英律师事务所接
受本院指定担任管理人后，温州佐米时装有限公司
未向管理人提供财务账册、文件资料，债务人温州佐
米时装有限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本院认
为，债务人温州佐米时装有限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
破产费用，管理人申请本院终结破产程序，符合法律
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43条、
第107条之规定，本院于2018年9月28日裁定宣告温
州佐米时装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温州佐米时装有限
公司破产程序。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破14号之一

2018 年 6 月 13 日，本院根据丁山的申请裁定受
理温州市梦豪特鞋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
明，温州市梦豪特鞋业有限公司管理人北京德恒（温
州）律师事务所接受本院指定担任管理人后，温州市
梦豪特鞋业有限公司未向管理人移交财产、账册、重
要文件，温州市梦豪特鞋业有限公司无可供清偿的
财产，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本院认为，债务人
温州市梦豪特鞋业有限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
用，管理人申请本院终结破产程序，符合法律规定。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43条、第107条
之规定，本院于2018年10月19日裁定宣告温州市梦
豪特鞋业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温州市梦豪特鞋业有
限公司破产程序。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破72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瑞安市塘下权云模具加工场的
申请，于 2018 年 10 月 19 日作出（2018）浙 0304 破申
13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温州领航机电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11月1日指定浙江海昌
律师事务所担任温州领航机电有限公司管理人。温
州领航机电有限公司股东王俊儒、余霞应于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 15 日内向管理人浙江海昌律师事务所
（联系人：金锐鹏、李效，联系号码：0577-55577358、
15858845960。地址：温州市车站大道裕达大厦1305
室）移交公司财产、印章、账簿、文书等资料。温州领
航机电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12月9日前向
管理人申报债权。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

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
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
权所产生的费用。温州领航机电有限公司的债务人
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温州领航机电有限公司管理
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8年12月12日14时30
分在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第十一审判庭召开，请各
债权人准时参加。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
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
证明书，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
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委托书、委托代理人
的身份证件，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应提交律师执业
证、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4555号

路延相、杨勇平：本院受理原告温州捷通非融资
性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路延相、杨勇平追偿权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
0304民初455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4625号

张华林、戴容容：本院受理原告温州捷通非融资
性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张华林、戴容容追偿权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
0304民初462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4589号

陈娟：本院受理原告温州捷通非融资性担保有
限公司与被告陈娟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304民初4589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81破244号

本院在执行瑞安市中恒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恒公司）系列债务纠纷案件中，发现中恒公司不能
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的情形，遂依据《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第五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征得申请执行人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瑞安支行的同意，将本案移
送破产审查，于2018年10月29日裁定受理中恒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11月1日指定瑞安瑞阳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中恒公司管理人。

因中恒公司已经歇业，且法定代表人李道国下
落不明，现依法公告送达破产清算受理裁定书和债
务人义务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中恒公司应在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向本院或管理人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
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
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未提交的，中恒公司的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等清算义务人依法对中恒公司的债
务承担清偿责任。

中恒公司债权人应于2019年1月12日前，向管
理人瑞安瑞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地址：瑞安市
安阳街道安福路28号；邮政编码：325200；联系人：吴
立平（15224138509）〕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
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
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
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
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中恒公
司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
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9年1月15日上午08时30分在瑞
安市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中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
加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
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
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
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
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
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

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1破245号

本院在执行温州博川滤清器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博川公司）系列债务纠纷案件中，发现博川公司不
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的情形，遂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征得申请执
行人浙江瑞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同意，
将本案移送破产审查，于2018年10月29日裁定受理
博川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11月1日指定
瑞安瑞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博川公司管理
人。

因博川公司已经歇业，且法定代表人陈利海下
落不明，现依法公告送达破产清算受理裁定书和债
务人义务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博川公司应在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向本院或管理人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
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
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未提交的，博川公司的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等清算义务人依法对博川公司的债
务承担清偿责任。

博川公司债权人应于2019年1月12日前，向管
理人瑞安瑞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地址：瑞安市
安阳街道安福路28号；邮政编码：325200；联系人：吴
立平（15224138509）〕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
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
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
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
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博川公
司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
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9年1月15日下午14时00分在瑞安
市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博川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
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提
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
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
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
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合同》[编号:2018-003，日期：2018年10

月22日]，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含各分支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
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
保责任。

特此公告。
金华银行联系电话：0579-82175970
光大金瓯联系电话：0577-88333057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6日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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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婺城支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婺城支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婺城支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婺城支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婺城支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婺城支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市府支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义支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义支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义支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义支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东支行

合计

借款人

义乌市景程手套有限公司

义乌市珏臣商贸有限公司

义乌市珏臣商贸有限公司

义乌市珏臣商贸有限公司

义乌市珏臣商贸有限公司

义乌市珏臣商贸有限公司

义乌市珏臣商贸有限公司

义乌市礼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义乌市高德彩印厂

义乌市高德彩印厂

义乌市高德彩印厂

义乌市高德彩印厂

义乌市日聚服饰有限公司

义乌市日聚服饰有限公司

金华市达人针织有限公司

金华市达人针织有限公司

金华市百宝源鹿业有限公司

金华市百宝源鹿业有限公司

金华市百宝源鹿业有限公司

金华市辉运饰品有限公司

浙江毓秀针织有限公司

金华聚华商贸有限公司

金华聚华商贸有限公司

金华市洛克威士科技有限公司

金华市洛克威士科技有限公司

金华市松海商贸有限公司

金华静阳养殖场

金华生阳纺织有限公司

武义中祺五金工具有限公司

武义中祺五金工具有限公司

武义中祺五金工具有限公司

武义中祺五金工具有限公司

金华市金东区华萃苗木场

借款合同编号

201699300借13818

201499300借11533

201499300借11534

201599300借12706

201599300借12707

201699300借14332

201699300借14333

201399300借08921

201399300借10176

201399300借09192

201299300借08282

201399300借09042

201399300借08735

201399300借09462

201699010借05959

201699010借05963

201599010借05034

201699010借05302

201899010借08132

201699010借05453

201799074借01117

201599001借02689

201599001借02844

201699001借03061

201699001借03062

201699001借03074

201799001借03605

201699001借03165

201499350借01706

201499350借01622

201499350借01698

201499350借01703

201599080借05918

本金余额

500,000.00

-

-

-

-

4,790,000.00

2,400,000.00

2,993,200.05

2,000,000.00

940,000.00

1,761,997.21

-

1,003,864.79

5,000,000.00

5,000,000.00

5,500,000.00

2,000,000.00

1,000,000.00

3,400,000.00

2,799,000.00

3,500,000.00

2,000,000.00

1,799,000.00

1,700,000.00

300,000.00

2,000,000.00

2,500,000.00

-

470,000.00

3,000,000.00

12,000,000.00

5,530,000.00

3,980,000.00

79,867,062.05

利息

80,081.40

109,115.62

339,218.62

624,942.13

289,106.03

605,016.92

303,140.00

1,742,721.57

1,042,599.99

474,288.00

935,002.22

51,155.86

395,080.20

2,605,953.37

1,064,338.20

1,171,916.60

-

-

-

106,129.21

142,333.33

76,185.70

92,767.88

114,311.11

78,369.08

427,777.74

160,416.67

194,995.73

159,236.00

933,055.66

534,737.49

257,698.00

921,792.16

16,033,482.49

担保人

朱雪梅、王毅鹏、义乌市腾胜乳胶制品有限公司、虞廷跃、朱昭娟、张益波、张爱君

陈旭斌、陈萍

陈旭斌、陈萍、义乌市义亭铜材福利厂、吴朝忠、洪棉苗、义乌市杭联锁具有限公司、吴敬、丁宁

陈旭斌、陈萍、义乌市义亭铜材福利厂、吴朝忠、洪棉苗、义乌市杭联锁具有限公司、吴敬、丁宁

陈旭斌、陈萍

陈旭斌、陈萍、义乌市义亭铜材福利厂、吴朝忠、洪棉苗、义乌市杭联锁具有限公司、吴敬、丁宁

陈旭斌、陈萍

楼晓峰、毛云霞、义乌市望星印染定型有限公司、骆宁峰、骆佳

杨旭东、金巧玲、义乌市妈咪星文化用品有限公司、季敬禄、季新翠、叶如荣、杨新义

杨旭东、金巧玲、叶如荣、杨新义

杨旭东、金巧玲、义乌市妈咪星文化用品有限公司、季敬禄、季新翠、章德胜、楼燕、杨关周、杨秀云

杨旭东、金巧玲

黄坚、陈朝京、李斌、赵小弟、陈贞

金华市金东区翱翔针织厂、义乌市翱翔针织有限公司、赵小弟、陈贞、周小芳、李学海

金华市达人针织有限公司、冯志合、揭淑连

金华市达人针织有限公司、冯志合、揭淑连

余瑞华、郑夏听、姜小红、钱建忠

姜小红、钱建忠

浙江丰峰印务有限公司、金华市迅捷包装有限公司，钱建丰、杨美丹、姜小红、钱建忠

金华轩和商贸有限公司、姜秀云、蔡晓彬、徐传华、龚汉茶、徐水林、刘桂花、章莉莉、义乌市辉运饰品有限公司、义乌市香海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江西辉运实业有限公司

义乌市主色服饰有限公司、金华生阳纺织有限公司、义乌市诚鑫针织有限公司、杜锦巧、洪东、蒋文燕、朱跃弟、方秀君

吴剑、郭璐、吴展飞、王翠贞、姜文华、金华市松海商贸有限公司

吴剑、郭璐、吴展飞、金华聚华商贸有限公司

金华市悠然餐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吴展飞、汪芳、诸葛忠于、金华市婺城区蕉叶餐厅、李学坚、王丽珍

金华市悠然餐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吴展飞、汪芳、诸葛忠于、金华市婺城区蕉叶餐厅、李学坚、王丽珍

姜文华、王翠贞、金华市水莲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吴展飞

洪东、蒋文燕、朱跃弟、方秀君、浙江毓秀针织有限公司

洪东、蒋文燕、朱跃弟、方秀君、浙江毓秀针织有限公司

浙江祥和工贸有限公司、叶高江、田爱圭、赵华群、张安、金华正华车轴有限公司

浙江祥和工贸有限公司、叶高江、田爱圭、赵华群、张安、金华正华车轴有限公司、田冬钱、卢美月

赵华群、张安、武义中祺五金工具有限公司

浙江祥和工贸有限公司、叶高江、田爱圭、赵华群、张安、金华正华车轴有限公司、武义中祺五金工具有限公司

金华市广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方锦春、徐赛明、方锦华、施宝仙、冯顺秋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8年9月1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
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

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
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周朝光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订的《债权

转让协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
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于2018年10月24日依法转让给周朝
光，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

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周朝光履行相关义务。周朝光作为上述资
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周朝
光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
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联系电话：0571-87689547 15210728321
特此公告 周朝光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11月6日

注：1.上表本金基准日为2018/7/11、瑞安市金鱼王鞋业有限公司欠息基准
日为2015/3/21、浙江东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欠息基准日为2014/4/30。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
4.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约定为准。

序号

1

2

债务人名称

瑞安市金鱼王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东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本金

46,752,084.67

16,880,325.00

欠息

4,074,509.04

3,749,360.31

担保人

瑞安市红星水产冷冻有限公司、瑞安市海洋水产冷冻有限公司、瑞安市昌泰进出口有限公司、李光丰、李顺业、苏幼芝、尤小红、叶玉莲、蔡金钗、瑞安市昌泰聚氨酯有限公司、瑞安市庆丰鞋业有限公司、叶迪生、王建东、王东娒

温州市金富铜材有限公司、张建洪、张奇然、张进富、章月香


